
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与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 

公司签署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报告 
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我司与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的统一交易协议的有关信

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基于我司与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签订的统一关联交易

协议，我司和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在如下事项中存在费用

代付安排：人力资源和其他日常经营工作安排，包括财务，管理，运

营和战略咨询，以及我司和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不时相互

商定的其他安排。双方不在上述安排中向另一方提供任何实质性服

务。我司与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均同意偿还另一方因协议

约定的工作安排而代付的相关费用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本次交易的关联双方为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及宏利人寿保

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，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是我司的外方

控股股东，系我司的关联方。该公司是一家依据百慕大群岛法律注册

成立的公司，营业地址为香港九龙观塘伟业街 223-231 号，宏利金融

中心 A 座 22 楼，境外有效代码为 09760645-000。 

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基于我司与宏利人寿保险（国际）有限公司签订的统一交易协议，

交易涉及的各项安排在合同期限内的预估金额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序号 偿还项目 中宏应收 中宏应付 

1. 人力资源安排 1,000,000.00 16,000,000.00 

2. 
培训以及其他日

常经营活动安排 
1,000,000.00 1,000,000.00 

预估金额合计 2,000,000.00 17,000,000.00 

以上安排的最终费用结算以经双方确认的账单金额为准，垫付费

用的账户付款金额均为实际发生额，且不计任何加成。协议有效期为

三年，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6 月 9 日结束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垫付费用的账户付款金额均为实际发生额，且不计任何加成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1 年 6 月 9 日，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九届第五次董事会

通过了关于核准中宏与宏利方关于代垫款项事宜统一交易协议的请

示报告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

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 

 

 

2021 年 8 月 6 日 


